投标保证金承诺函
济源市王屋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我单位参与济源市王屋山片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综合开发项目（一期）监理工程（项目编号：JGZJ-工程-2022097）的投标工作，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现自愿做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事项：
1、我单位在投标截止时间后不补充、修改、撤销、撤回投标文件； 
2、若我单位被确定为中标人，保证按照招标文件规定，领取中标通知书； 
3、若我单位被确定为中标人，若无正当理由不拒绝与招标人订立合同； 
4、在签订合同时，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施工合同； 
5、在参加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所提交的投标文件等材料全部真实有效； 
6、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活动。 
二、违背承诺的责任追究措施 
1、违背以上承诺事项的任意一项的，由我单位承担违约责任，自愿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10000元； 
2、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对以上承诺事项有规定的，除支付违约金外，并按照相关规定对我单位追究法律责任； 
三、本投标保证金承诺函的有效期同投标有效期。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 
投标人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